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文件
金卫〔2016〕10 号

金水区卫生局关于印发金水区

春运期间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预案的通知

辖区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切实做好辖区春运期间卫生应急保障工作，维护人民群

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圆满完成春运工作，依照国家、省、

市相关法律法规和《郑州市春运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特制定

《金水区春运期间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预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 2016 年 1 月 25 日印发



金水区春运期间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科学处置春运期间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快速开展医疗救援，指导和规范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最大程度减少突发

事件造成的危害，保障公众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

定和经济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一、法律依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春运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郑政[2007]31 号）、《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金水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金政[2015]82 号）、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水区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

生救援应急预案的通知》（金政[2015]81 号）、《郑州市卫生计生

委关于印发郑州市春运期间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预案的通

知》（郑卫应急[2016]1 号）。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春运期间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

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

源性中毒等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工

作。春运具体时间以郑州市卫计委春运领导小组正式公布的日

期为准。

三、指导思想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依法规



范、措施果断，依靠科学、群防群控的原则，有效预防、及时

控制和消除春运期间突发公共事件及其危害，保证广大人民群

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我区春运任务圆满完成。

四、组织管理

为确保春运任务圆满完成，结合我区卫生系统的实际情况，

区卫生局决定成立金水区春运期间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保障

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区卫生局主管卫生应急的局长兼任。办

公室具体负责春运期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卫生应急

处置的组织指挥、综合协调、信息收集与上报等工作。

五、职责分工

（一）区卫生局

负责组织、指挥、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春运期间卫生应急工

作。做好传染病疫情导致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医疗救治等工

作；负责对辖区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医疗转运和医疗

救治工作；做好信息收集与上报工作。加强与交通、公安等部

门的协调与配合，建立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和定期联络制度，及

时与有关部门交流协商，形成多部门共同参与的联防联控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辖区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埃博拉

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传染病疫情监测和预防控制工作，

负责疫情及监测资料的收集、汇总、分析、上报，开展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处理，指导做好生活环境、物品的卫生学处理和疫

情现场处置人员的个人防护，开展专业人员培训和健康教育。

（三）区卫生监督所

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在春运期间，进一步加大对饮

水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和医疗卫生单位的监督管理。在区卫生

局领导下，对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的预检分诊、消毒、疫情报

告及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传染病各项预防控

制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并督促落实。

（四）辖区各紧急医疗救援站点和各级医疗机构

要强化领导责任，进一步完善应急医疗救援、转运和治疗

预案，加强应急队伍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和演练工作，

做好人员技术和药品、器械等物资储备工作。针对突发事件，

根据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调度，开展紧急医学救援工作，辖区

各级医疗机构要不讲条件地全力收治突发事件导致的伤病员，

并及时将医疗救援和救治信息上报区卫生局和市卫生计生委。

六、监测、预警与报告

（一）监测

全区建立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与报告网络

体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和医疗机构在区卫

生局的统一领导下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工作。

（二）预警

区卫生局根据医疗机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



督所提供的监测信息，按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

特点，及时分析其对公众身心健康的危害程度、可能的发展趋

势，及时做出预警。

（三）报告

辖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为突发公共事件的责任报告单

位。执行职务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卫生人员、个体

开业医生为突发公共事件的责任报告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和救治责任报

告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地报告突发事件及其处置情

况。

七、应急措施

（一）传染病疫情的处理

1.区卫生局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

应立即组织应急处置队伍赶赴现场。

2.应急处置队伍到达现场后按照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步骤规

范开展病例的搜索和流行病学调查。

3.现场排除传染病疫情后，积极救治病人，现场开展健康

教育并做好医务人员的合理防护。

4.对有传染性、危害严重的不明生物因子引起的群体性疾

病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1）应急救援人员开展消杀工作，开辟安全通道，对工作

人员采取保护性预防措施，迅速采样进行现场检测。

（2）重症病人立即就地抢救，待情况好转后再转送隔离医



院，其他病人和疑似病人立即就地隔离治疗或送隔离医院治疗。

（3）根据初步调查结果确定隔离范围，由区政府协调相关

部门负责组织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

（4）对隔离圈内的物品、场所、环境开展消杀等卫生学处

理，对隔离圈内的人群进行全面的检诊、检疫。

（5）积极开展卫生防病宣传，加强公共场所、饮用水的卫

生管理。

（6）参加应急处理的工作人员按要求进行防护，每天工作

结束后应彻底清洗，并接受医学检诊。

（二）突发公共事件的现场处置和医疗救援

1.医疗急救机构接到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突发公共事

件医疗救援指令以后，要迅速启动紧急医疗救援预案，安排专

业急救人员参加现场救援。

2.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要迅速开展现场紧急救援措施。

3.按照分类处理、就近施救的原则，迅速将伤员送往具有

急救条件的医院或急救机构。

4.参与急救的医护人员要随时与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保持

联系，及时报告现场救援信息，提出是否增援请求。

（三）医疗救治

针对突发事件人员伤亡情况，辖区各级医疗机构要开辟就

诊和急救绿色通道，准备充足的药品、器材、床位等应急物资，

制定详细的医疗救治方案，组织医疗卫生力量和救治专家全力

开展救治工作，直至患者康复出院。



八、卫生应急反应中止条件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终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消除，或末例传染

病病例发生后经过最长潜伏期无新发病例出现。

（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反应终止

突发公共事件致伤的末例伤员病情稳定或康复出院。

九、工作要求

（一）加强值班，密切监测

春运期间，区卫生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

所和医疗救治等部门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密切监测春运期间

传染病疫情动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趋势和突发公共事件

导致人员受伤情况信息。

（二）快速反应，有效应对

各医疗卫生机构要保持高度敏感性，在接到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或突发公共事件伤亡报告后，要立即核实，反应敏锐，处

置果断；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及时开展调查处置和医疗救

援工作；增强“灭火于初萌”的防控意识，防止反应迟钝，态

度暧昧，贻误战机。

（三）加强沟通，密切协作

区卫生局要加强与其它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建立卫生应

急协调联动机制；及时掌握春运期间交通、旅游、气象动态等

相关情况，了解人畜共患疾病动物疫情的发展趋势；要与公安

110、消防 119、交通 122 保持密切沟通联系，及时掌握突发事



件信息。同时，向有关部门提供卫生咨询服务和传染病疫情信

息，共同做好春运期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及其他突

发事件的医疗救援的应急处置工作。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金水区卫生局 2014 年 1 月 13

日制定的《金水区春运期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金

卫〔2014〕2 号）同时废止。


